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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序号
	评分项
	考核细则

	1
	日常维护及巡检工作
	1.采购人将对每次维护工作进行评价，评价标准为满意和不满意，如被评为不满意且经核查后确因供应商原因造成的，则扣1分。

	
	
	2.如未按时进行现场或电话处理，每次扣2分。

	
	
	3.如被采购人点名批评，扣1分。

	
	
	4.例行检查未完成的，每次扣0.5分。

	
	
	5.因未及时对系统进行巡检，造成业务瘫痪、系统中断等重大运行事故，每次扣5分。

	
	
	6.因供应商人为操作失误或破坏等原因，导致系统出现业务中断、系统破坏、数据丢失等重大安全事故，每次扣20分。

	
	
	7.未提交运维服务报告的，每次扣1分。

	2
	资料存档及操作规范
	1.供应商应定期向采购人提供服务内容相关的资料并及时更新。如提供的资料未更新每次扣2分；如未完成资料保存，每次扣1分；如造成资料遗失，每次扣5分，并采取措施进行补充。

	
	
	2.供应商应严格遵守运维工作相关规章制度，认真落实履行相关责任。如工作人员违反规定，每次扣2分；如操作不符合规范的及时整改，拒不整改的扣5分。

	3
	响应时效管理
	1.如未按时到场响应，每次扣1分。

	
	
	2.如电话响应超过10分钟的，每次扣1分。

	
	
	3.如累积超过3次响应不及时的，扣5分。

	4
	保密工作
	1.违反规定擅自将系统信息、业务数据等外传，未造成影响的每次扣10分，造成失泄密事件或造成重大影响的扣20分并按照相关规定追究责任。

	5
	其他
	1.对超额保质保量完成重大工作任务并得到采购人书面肯定批示的，供应商可书面申请加分，每次加分不得高于10分。

	
	
	2.在合同之外，因采购人需要临时或额外增加工作并圆满完成的，供应商可书面申请加分，每次加分不得高于10分。



